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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第十二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12年11月17日(星期五)下午16:00起 

貳、會議地點：台北晶華酒店4樓貴賓廳 

參、出席人員： 

理事應到 35 人，實到 28 人，請假 7 人。 

監事應到 11 人，實到 6 人，請假 5 人。 

肆、主    席：王政松 理事長 

伍、主席及貴賓致詞：(略) 

陸、上次(第十二屆第四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項次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備註 

一 
本會112年1月至6月收支決算表、資

產負債表，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二 

有關辦理2022年第19屆杭州亞洲運動

會有功教練獎金分配比例表，提請討

論。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三 
新申請入會(個人會員)資格審定案，提

請討論。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柒、工作報告：  

一、會務報告： 

（一） 理、監事出缺席統計： 

本會依章程三十五條規定，理監事應出席會議，不得委託。

連續二次無故缺席視同辭職。本(12)屆出缺席統計如下表： 

 

項次 姓名 性別 職稱 
第一次

聯席會 

第二次

聯席會 

第三次

聯席會 

第四次

聯席會 

第五次

聯席會 

第六次

聯席會 

第七次

聯席會 

1 王政松 男 理事長 ˇ ˇ ˇ ˇ    

2 吳憲紘 男 副理事長 請假 ˇ ˇ 請假    

3 林果兒 男 副理事長 ˇ ˇ ˇ ˇ    

4 林瑞斌 男 副理事長 請假 ˇ ˇ 請假    

5 許至勝 男 副理事長 ˇ 請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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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姓名 性別 職稱 
第一次

聯席會 

第二次

聯席會 

第三次

聯席會 

第四次

聯席會 

第五次

聯席會 

第六次

聯席會 

第七次

聯席會 

6 許朝謀 男 副理事長 請假 ˇ ˇ ˇ    

7 陳建甫 男 副理事長 ˇ ˇ ˇ ˇ    

8 陳茂仁 男 副理事長 ˇ ˇ ˇ ˇ    

9 鄭美琦 女 副理事長 ˇ 請假 ˇ ˇ    

10 羅芳明 男 副理事長 ˇ 請假 ˇ ˇ    

11 何  敏 男 個人會員理事 ˇ ˇ ˇ ˇ    

12 吳見亨 男 團體會員理事 ˇ ˇ ˇ ˇ    

13 宋定衡 男 運動選手理事 ˇ ˇ ˇ ˇ    

14 卓建宏 男 團體會員理事 ˇ ˇ ˇ ˇ    

15 季力康 男 個人會員理事 ˇ ˇ ˇ ˇ    

16 林壬林 男 團體會員理事 請假 請假 ˇ ˇ    

17 翁子琁 女 運動選手理事 ˇ ˇ 請假 請假    

18 高尚宏 男 運動選手理事 ˇ 請假 ˇ ˇ    

19 張至滿 男 個人會員理事 ˇ 請假 ˇ ˇ    

20 張鳳強 男 團體會員理事 請假 ˇ ˇ ˇ    

21 張鴻成 男 團體會員理事 ˇ ˇ ˇ 請假    

22 陳元車 男 運動選手理事 ˇ 請假 請假 請假    

23 陳文得 男 團體會員理事 ˇ ˇ ˇ ˇ    

24 陳志忠 男 團體會員理事 ˇ 請假 ˇ 請假    

25 陳惠娟 女 個人會員理事 ˇ ˇ ˇ 請假    

26 陳榮興 男 運動選手理事 ˇ 請假 請假 請假    

27 黃文正 男 團體會員理事 ˇ ˇ ˇ ˇ    

28 廖義芳 男 個人會員理事 ˇ ˇ ˇ ˇ    

29 劉永祿 男 個人會員理事 ˇ ˇ ˇ 請假    

30 劉重威 男 個人會員理事 ˇ ˇ ˇ 請假    

31 鄭誠諒 男 運動選手理事 請假 ˇ ˇ ˇ    

32 鄭蔡秀莉 女 團體會員理事 請假 請假 ˇ ˇ    

33 盧怡全 男 個人會員理事 ˇ 請假 ˇ ˇ    

34 賴志明 男 個人會員理事 請假 請假 ˇ ˇ    

35 簡志宏 男 團體會員理事 ˇ 請假 ˇ ˇ    

1 劉美雲 女 監事召集人 ˇ ˇ ˇ ˇ    

2 何仲義 男 監事 ˇ ˇ ˇ ˇ    

3 謝雪雲 女 監事 ˇ ˇ ˇ ˇ    

4 張韋文 女 監事 ˇ ˇ ˇ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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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姓名 性別 職稱 
第一次

聯席會 

第二次

聯席會 

第三次

聯席會 

第四次

聯席會 

第五次

聯席會 

第六次

聯席會 

第七次

聯席會 

5 林賢三 男 監事 ˇ ˇ ˇ ˇ    

6 
賴麗敏 女 監事 ˇ ˇ ˇ 因工作因素放棄監事職務 

勞碧明 女 監事 遞補賴麗敏監事 ˇ    

7 郭巨鋒 男 監事 ˇ 請假 ˇ ˇ    

8 李金訓 男 監事 請假 請假 ˇ 請假    

9 張明煜 男 監事 ˇ ˇ 請假 ˇ    

10 潘慧如 女 監事 ˇ ˇ ˇ ˇ    

11 楊竣勝 男 監事 ˇ 請假 請假 ˇ    

 

（二） 2023 第 19 屆杭州亞洲運動會： 

9/28-10/1 於中國西湖國際球場舉辦，我國男子職業選手洪健

堯以四回合 264 桿(-24)獲男子個人賽銅牌，睽違 9 年台灣選

手再度於亞運奪牌。 

男子業餘選手蘇晉弘四回合 283 桿(69 65 73 76)並列第 30

名，職業選手王偉軒四回合 289 桿(69 71 73 76)並列第 37

名，葉昱辰兩回合 147 桿(73 74) MC，男子團體我國以 833 桿

(-31)獲第八名。 

女子業餘選手黃亭瑄以四回合 286 桿(-2)並列女子第 14 名，

職業選手錢珮芸四回合 289 桿(+1)第 17 名，蔡佩穎兩回合

142 桿(73 69)MC，女子團體我國以 569 桿(-7) 獲第六名。 

（三） 2023 世界業餘錦標賽-聖托盃： 

10/25-10/28 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布達比高爾夫俱樂部舉

辦，許淮茜選手四回合 275 桿(72 68 66 69)獲得女子個人第一

名，廖信淳選手四回合 292 桿(72 72 69 79) 並列第 51 名、黃

亭瑄四回合 293 桿(76 71 75 71)並列第 54 名，女子團體我國

以 588 桿(-18)獲得第二名。刷新我國在這項創立 30 屆以來、

全球最高級的業餘隊際賽事的最高成就。 

（四） 2024 第 31 屆台灣業餘高爾夫錦標賽： 

預計於 113 年 4 月 8 日至 12 日於高雄高爾夫球場舉辦，目前

已取得球場同意回函，討論合作模式及議價中。官方飯店接

洽中，外國選手已於 10 月中參加世界盃及亞太賽事邀請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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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告知賽事時間，本會預期將邀請 15 國外國選手參與本場

賽事。 

（五） 2024 台灣盃： 

明年以國際交流模式邀請國際選手來台參與。目前規劃 113

年 9 月初於東華及林口球場舉辦，此為國慶盃升級之賽事，

25 歲以上業餘人士一同參與，目前計畫 400 人參與，兩回合

分別於兩球場參與賽事。目前已與東華球場詢問，但因東華

逢會館裝修，還待球場確認，林口球場說明發文球場內部討

論。 

（六） 2024 台灣青少年高爾夫錦標賽： 

此賽事已規劃於 113 年 8 月初於美麗華球場舉辦，本賽事將

與台灣高爾夫運動推廣協會共同主辦，將一同規劃賽事，共

同討論賽事雙方參與項目討論。 

（七） 2024 台灣高球公開賽： 

預計規劃於 113 年 9 月底於三商杯後舉辦，規劃獎金 150 萬

元美金，將規劃與日本巡迴賽共證舉辦。 

（八） 國際組-國際賽事執行情形： 

112 年 8 月至 10 月份國外賽事成績 

項次 時間 賽事名稱 地點 
參賽選手 

選手成績 
男 女 

1 8 月 

1-4 日 
加拿大男子業餘

錦標賽  
加拿大 

蘇晉弘 

林士軒 
 

蘇晉弘 T54 

林士軒 MC 

16-18 日 
日本青少年業餘

錦標賽 
日本 

謝承洧 

高隆睿 

張婷諭 

詹可米 

謝承洧 4 

高隆睿 T47 

張婷諭 T18 

詹可米 MC 

2 9 月 19-21 日 

亞洲青少年高爾

夫隊際錦標賽

(豐田盃資格賽) 

韓國 

高隆睿 

陳又勁 

林上予 

黃仁杰 

陳薇安 

盧芊卉 

蔡宜儒 

高隆睿 4 

陳又勁 4 

林上予 4 

黃仁杰 4 

男子團體 4 

陳薇安 3 

盧芊卉 3 

蔡宜儒 3 

女子團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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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 日 
2022 第 19 屆杭

州亞洲運動會 
中國 

洪健堯 

王偉軒 

葉昱辰 

蘇晉弘 

錢佩芸 

蔡佩穎 

黃亭瑄 

洪健堯銅牌 

王偉軒 37 

葉昱辰 MC 

蘇晉弘 30 

男子團體 8 

 

錢佩芸 17 

蔡佩穎 MC 

黃亭瑄 14 

女子團體 6 

3 10 月 

2-7 日 
世界女子青少年

高爾夫錦標賽 
加拿大  

張婷諭 

吳純葳 

洪阡瑋 

張婷諭 T44 

吳純葳 16 

洪阡瑋 66 

14-29 日 

世界業餘隊際錦

標賽 

艾森豪盃/聖托

盃 

阿布達

比 

林銓泰 

蘇晉弘 

陳季群 

黃亭瑄 

廖信淳 

許淮茜 

林銓泰 T30 

蘇晉弘 T64 

陳季群 T75 

男子團體T17 

黃亭瑄 T54 

廖信淳 T51 

許淮茜 1 

女子團體 2 

17-20 日 
辛哈泰國業餘公

開賽 
泰國 

黃凱駿 

王宥鈞 

林品杉 

陳襄 

黃凱駿 T25 

王宥鈞 T27 

林品杉 14 

陳襄 38 

22-30 日 亞太業餘錦標賽 澳洲 

林銓泰 

蘇晉弘 

陳季群 

林士軒 

陳佑宇 

謝承洧 

葉佳胤 

 

林銓泰 4 

蘇晉弘 T39 

陳季群 T31 

林士軒 MC 

陳佑宇 MC 

謝承洧 T21 

葉佳胤 T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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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競賽組-國內賽事執行情形： 

1. 112 年 8 月至 11 月份國內賽事成績 

項次 賽事 時間 地點 組別 姓名 成績 

1 

112 年 8 月分區公

開、A、B 組月賽

(北區) 

112/8/2-

112/8/4 

老 爺 關 西

高 爾 夫 俱

樂部 

男公開冠軍 陳佑宇 201 

男 A 冠軍 施榮緯 217 

男 B 冠軍 王宥鈞 217 

女公開冠軍 葉家儒 218 

女 A 冠軍 黃翎瑄 230 

女 B 冠軍 劉元蕎 229 

2 

112 年 8 月分區公

開、A、B 組月賽

(中區) 

112/8/2-

112/8/4 

台 中 國 際

高 爾 夫 俱

樂部 

男公開冠軍 李睿紳 213 

男 A 冠軍 詹翊正 222 

男 B 冠軍 蔡宇泓 226 

女公開冠軍 江曉春 231 

女 A 冠軍 陳佩琳 217 

女 B 冠軍 史以樂 247 

3 

112 年 8 月分區公

開、A、B 組月賽

(南區) 

112/8/1-

112/8/3 

信 誼 高 爾

夫球場 

男公開冠軍 柯亮宇 218 

男 A 冠軍 高隆睿 217 

男 B 冠軍 王子睿 230 

女公開冠軍 陳盈臻 267 

女 A 冠軍 黃品菲 231 

女 B 冠軍 王靖衣 242 

4 

112 年 8 月分區

C、D 組月賽(北

區) 

112/7/31-

112/8/1 

老 爺 關 西

高 爾 夫 俱

樂部 

男 C 冠軍 黃振翔 157 

男 D 冠軍 翁三千 172 

女 C 冠軍 張可函 159 

女 D 冠軍 張喻晴 177 

5 

112 年 8 月分區

C、D 組月賽(中

區) 

112/8/3-

112/8/4 

台 中 國 際

高 爾 夫 俱

樂部 

男 C 冠軍 陳楷翔 168 

男 D 冠軍 洪毅愷 160 

女 C 冠軍 蔡沁玲 148 

女 D 冠軍 吳欣盈 189 

6 

112 年 8 月分區

C、D 組月賽(南

區) 

112/8/2-

112/8/3 

信 誼 高 爾

夫球場 

男 C 冠軍 李至祐 160 

男 D 冠軍 洪廣彥 164 

女 C 冠軍 胡妮妮 153 

女 D 冠軍 劉士瑄 175 

7 
112 年 8 月分區

C、D 組東區月賽 

112/8/7-

112/8/8 

花 蓮 高 爾

夫球場 

男 C 冠軍 李致勳 166 

男 D 冠軍 李俊澔 161 

女 C 冠軍 葉芮莎 192 

女 D 冠軍 楊喻丞 198 

8 

112 年全國業餘

高爾夫秋季錦標

賽 

112/9/5-

112/9/8 

高 雄 高 爾

夫俱樂部 

男子總冠軍 陳佑宇 218 

男公開冠軍 林薪祐 228 

男 A 冠軍 吳易軒 221 

男 B 冠軍 王宥鈞 226 

女子總冠軍 吳純葳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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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賽事 時間 地點 組別 姓名 成績 

女公開冠軍 徐孋慧 242 

女 A 冠軍 陳襄 220 

女 B 冠軍 謝秉樺 229 

9 

112 年全國小學

高爾夫 9 月錦標

賽 

112/9/19-

112/9/20 

南 寶 高 爾

夫球場 

高男個人冠軍 林子人 154 

中男個人冠軍 蔡天富 175 

低男個人冠軍 簡堃祐 71 

高女個人冠軍 林曦臨 149 

中女個人冠軍 楊喻丞 173 

低女個人冠軍 劉心心 86 

高男團體冠軍 中信國際 390 

高女團體冠軍 麗林國小 304 

低男團體冠軍 寶仁國小 229 

10 

112 學年度第 20

屆全國中等學校

業餘高爾夫隊際

錦標賽(國中組) 

112/10/3-

112/10/6 

(10/5 因颱風

取消 1 回合，

10/6 進行第

3 回合) 

老 爺 關 西

高 爾 夫 球

場 

國中男子組個

人冠軍 
張晉嘉 218 

國中女子組個

人冠軍 
謝秉樺 215 

國中男子組團

體冠軍 
新興國中 471 

國中女子組團

體冠軍 
佳林國中 313 

2. 秋、冬季錦標賽另頒發男女總排前三名可獲得訓練經費，

依據規定分別頒發額度冠軍為 20,000 元、亞軍為 10,000

元、季軍為 5,000 元，使用範圍為賽事報名費、擊球費、裝

備器材等，選手在規定之使用範圍內，依發票或收據報本

會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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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2 年全國高爾夫扎根計畫小學推桿隊際賽 

項次 賽事 時間 地點 名次 學校 姓名 

1 

112 年全國高

爾夫扎根計畫

小學推桿隊際

賽 16 強決賽 

112.10.20 
山溪地高

爾夫球場 

第一名 
臺中市太平區

頭汴國民小學 

謝怡欣 

許恆謙 

林宏冀 

陳芃宇 

第二名 
彰化縣南郭國

民小學 

吳欣叡 

吳欣盈 

黄筠捷 

吳欣卉 

第三名 
南投縣碧峰國

民小學 

羅上晹 

史文忠 

吳威宏 

韓承霖 

第四名 
嘉義市立蘭潭

國民小學 

劉睿恩 

蕭子翔 

郭宸維 

劉士瑄 

第五名 
宜蘭縣公正國

民小學 

何清泉 

朱禹心 

陳毅群 

林成叡 

第五名 
臺中市北屯區

逢甲國民小學 

蔡承諺 

梁紘誌 

林谷穎 

蔡承希 

第五名 
新竹縣關西鎮

東光國民小學 

蔡天富 

葉旂瑄 

葉晴琋 

第五名 
臺南市七股區

後港國民小學 

鄭啟甫 

陳以恩 

鄭瑋鑫 

陳淑娟 

（十） 訓練組-國內外集訓執行情形： 

112 年 8 月至 11 月份國內外集訓時間 

項次 時間 對象 地點 天數 

1 9 月 11-15 日 潛力培訓隊(男) 桃園、大溪、再興 5 

2 10 月 9-13 日 潛力培訓隊(女) 桃園、大溪、再興 5 

3 11 月 6-10 日 潛力培訓隊(男) 桃園、大溪、再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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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時間 對象 地點 天數 

4 13-17 日 潛力培訓隊(女) 桃園、大溪、再興、山溪地 
5 

（十一） 綜合組-教練、裁判講習會執行情形： 

112 年 8 月至 11 月份講習會執行情形 

項次 講習會 時間 地點 
參與 
人數 

通過 
人數 

1 B、C 級教練術科補測 8/21-22 東華球場 53 7 

2 裁判暨教練增能(北區) 8/28 北投會館 46  

3 B級教練講習會 9/25-28、10/25-26 全國球場 98 13 

4 A級教練講習會 10/30-11/2、11/6 協會、林口藍灣 7 3 

5 菁英教練研習Ⅰ 11/13-14 桃園球場 40 
 

6 菁英教練研習Ⅱ 11/16-17 桃園球場 40 
 

 

二、專項委員會報告： 

（一） 選訓委員會 

112 年 8 月 9 日第十二屆第二十一次(線上)會議決議： 

1. 討論世界業餘錦標賽遴選辦法，決議因比賽賽制有變動，

原有遴選辦法不適用，使用世界業餘積分 WAGR 來派賽。 

112 年 8 月 28 日第十二屆第二十二次會議決議： 

1. 討論世界業餘錦標賽選手與教練，依前次(21 次)決議，採

用 7/12 WAGR 積分來選派選手，參賽選手為林銓泰、蘇晉

弘、陳季群、黃亭瑄、廖信淳、許淮茜，帶隊教練張創宇。 

2. 討論亞太業餘錦標賽選手與教練，參賽選手為林銓泰、蘇

晉弘、陳季群、林士軒、陳佑宇、謝承洧、葉佳胤，帶隊

教練徐易騰。 

3. 討論世界青少女高爾夫錦標賽選手與教練，參賽選手為張

婷諭、洪阡瑋、吳純葳，帶隊教練楊珺如。 

4. 有關辛哈泰國業餘公開賽代表選手，待秋季賽結束，提報

選手至下次會議決議。 

5. 有關佛度盃歐洲區總決賽，郭瑜恬選手在亞洲區決賽為

U21 分組冠軍，另歐洲區總決賽帶隊教練人選確認後提報

至下次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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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已知悉 2023 野村盃-亞太高爾夫隊際錦標賽不舉辦。 

7. 討論 Girls Junior Invitational 青少年女子邀請賽是否參賽，

決議此賽事期間，黃亭瑄選手出賽杭州亞運，洪阡瑋選手

出賽世界青少女高爾夫錦標賽，請秘書處向主辦方爭取遞

補缺額，並詢問 9/22-9/28 豐田盃出賽選手陳薇安、盧芊卉

是否參賽，若要參賽秘書處協助選手自費安排住宿等後續

安排。 

8. 有關 2024 預計參加國際賽事，決議先以表列賽事來安排，

後續經費計算由秘書處處理。 

9. 討論並決議本會 113 年全國賽事場地案。 

10. 討論基層月賽、全國錦標賽實施計畫相關條文修正案，決

議除第十二條修正請競賽組於下次會議說明釋疑。其餘修

正條文，照案通過。 

11. 有關李瑞慧委員推薦羅友成選手參加秋季賽，決議本會已

無推薦名額。 

12. 討論馬來西亞雪蘭莪邀請賽是否派賽，決議此賽事為新增

賽事，請秘書處公告資訊開放報名，報名選手需參加秋季

賽。 

13. 討論有關第 88 屆迦納公開賽是否派賽，決議此賽事為新

增賽事，遠在非洲，預期無選手報名，故不公告此資訊。 

112 年 10 月 12 日第十二屆第二十三次會議決議： 

1. 討論辛哈泰國業餘公開賽選手及教練，決議依照秋季賽總

排成績選出 U19、U15 男生女生各兩名派隊參加(男：黃凱

駿、王宥鈞；女：陳襄、林品杉)，帶隊教練吳致誼。 

2. 討論佛度盃歐洲區總決賽教練，決議選手郭瑜恬推薦蔡叢

宇教練為帶隊教練。 

3. 討論 2024 澳洲業餘名人賽遴選辦法，決議請秘書處詢問是

否能至 12 月再行出姓名，以選拔賽 2024 一隊選手為原則

派遣，確認後另案呈下次會議開會討論。 

4. 討論佛度盃未來每年需要繳交入會費才能參賽，決議入會

費金額基本費率為五千英鎊一年，請秘書處先了解可參賽

的數量與項目再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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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討論 2024 台灣業餘高爾夫錦標賽免資格名單，決議資格賽

請秘書處評估於正賽當週前舉行，2024 春季賽後舉辦，其

餘照案通過。 

6. 討論 2024 預計參加國際賽事及選拔基準，決議參與賽事項

目照案通過。為提升培訓隊競爭機制與強度，避免卡位情

況與不符合選手狀態而無法派遣最適合的選手，請秘書處

針對選派機制配合國內競賽設計積分，以利遴選狀況最好

的選手參賽。選派基準於下次另案討論，並於冬季選拔賽

前通過公告。 

7. 有關 2024 年國家梯隊選拔賽人員名單，因有部分選手參與

國際賽並未篩選出，請訓練組重新檢整名單後於下次會議

提出。 

8. 討論基層月賽、全國錦標賽實施計畫相關條文修正案，決

議將季賽更改為男子、女子組，各組取總排名 1/2 晉級，另

B 組選手取該組排名 1/2 晉級，前述條件皆含同桿晉級（計

算名額時無條件進位），晉級後兩回合之選手，即取得免

資格之資格。由秘書處重新檢視競賽規程後，於 113 年春

季賽開始實施。 

（二） 裁判委員會 

112 年 11 月 2 日第十二屆第九次(線上)會議決議： 

1. 討論並決議 2024 年 R&A Level 3 裁判講習會甄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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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會 112 年 1 月至 10 月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  明： 

一、  本會 112 年 1 月至 10 月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請參閱附件一

(P14-P15)。 

二、 相關財務報表經劉監事召集人查核無誤。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會 113 年年度工作計畫草案、收支預算表及員工待遇，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  明： 

一、  113 年工作計畫草案及收支預算表，請參閱附件二(P16-P19)。 

二、 預計辦理國內外訓練 10 場次、國內賽事 24 場次、國際賽事 31 場次

及裁判教練講習 14 場次。 

三、 本會專任工作人員待遇為：專員 30,000~40,000 元，組長、資深專員

40,000~50,000，副秘書長 50,000~70,000 元，秘書長 70,000~80,000

元。依「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四十八條等規定，

未能召開會員大會時，得先經理事會決議後報部備查。 

四、 年度工作計畫(含國際交流)預算概需新台幣 1 億 5 仟 9 佰 9 拾 3 萬 8

仟 6 佰 9 拾元整。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本會 113 年度會員常年會費繳納日期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章程第九條規定，會員未繳納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權

利，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 

二、 為維護會員應有之權利義務，113 年度會員常年會費繳納工作，擬規

劃明(113)年一月寄發繳費通知單至所有會員所屬通訊地址，請參閱

附件三(P20)。請所有會員於明(113)年二月底前完成繳費(含積欠年

費)，連同團體會員代表更新。二月底前完成繳費之個人與團體會

員，列為會員大會有效會員。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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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聘任本會秘書處秘書長及工作人員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處 

說  明： 

一、 依本會組織章程第廿五條：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

本會事務；置秘書長者，應聘僱專業或經營管理經驗之人員擔任。 

二、 本會聘任孫國祥先生擔任秘書長一職，具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所

博士班，政大外交暨戰略研究所碩士畢業。曾任僑委會科長、組

長，駐亞特蘭大辦事處僑教中心主任及駐多倫多辦事處文化中心主

任，具有經營管理之經驗等相關工作。 

三、 本會新聘工作人員楊斯涵、林漢威，名冊請參閱附件四(P.21)。 

四、 本會工作人員均依國民體育法第 41 條規定聘任之，提經理事會審議

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玖、綜合討論 

一、 吳見亨理事(孫國祥秘書長代發言)：有關北區球場經理人聯誼會議程

致詞順序應照出席單位位階禮賓順序致詞。 

二、 廖義芳理事：有關球場經理人聯誼會補助款，因該補助款非法定補

助事項，建議秘書處刪除該補助款。 

三、 卓建宏理事、陳文得理事：有關球場經理人聯誼會議程致詞順序，

應由出席人員於會議中溝通協調順序致詞。 

四、 黃文正理事：台中市高爾夫委員會與台中市運動局及台中五座高爾

夫球場合作推動基層扎根計畫，提供青少年選手更多培訓優惠費

用，也邀請王理事長蒞臨台中出席相關活動。 

五、 張鴻成理事：感謝王理事長與嘉義市政府黃市長研議建置高爾夫練

習場場域。 

六、 孫國祥秘書長：恭賀本會張明煜監事當選彰化縣高爾夫球協會創會

理事長。 

七、 陳茂仁副理事長：感謝王理事長支持洪健堯、許淮茜等優秀選手，

為本屆杭州亞運及世界業餘錦標賽榮獲佳績。 

八、 許至勝副理事長：感謝王理事長、花蓮縣政府協助推動第一屆太平

洋盃全國青少年高爾夫錦標賽。 

壹拾、臨時動議：無 

壹拾壹、散會  



 

14 

 

附件一收支決算表及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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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工作計畫及預算表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 113年度工作計畫(草案) 
一、依據本會組織章程規定辦理，並檢討112年工作執行情形綜合訂定之。 

二、目標： 

(一)舉辦各級比賽，積極推展運動，增加運動人口，使高爾夫成為大眾化之全民運動，促進國民

健康。 

(二)培養優秀教練及青少年運動選手，提升競技水準，參加業餘世界盃及各種國際錦標賽，為國

增光。 

(三)加強與社會溝通，促進對高爾夫運動之了解，並協助球場改進管理及困難問題，以建立高爾

夫運動新形象。 

三、主要工作項目： 

類 

別 

區 

別 

項 

次 
時間 預定工作項目 

預定 

地點 

參加 

人數 

備

註 

會

務 

國

內 

1 
113年 

3、7、11月 
理監事聯席會議 協會 50  

2 不定時 各專項委員會會議 協會 7-10  

3 113年 5月 第 12屆第 2次會員會大會 待定 500  

國

際 
1 113年 10月 

APGC Annual General Meeting 

亞太高爾夫聯盟年度會議 
待定 1  

訓

練 

國

內

訓

練 

1 113年 2月 潛力、青年培訓隊集中訓練 待定 30  

2 113年 3月 潛力、青年培訓隊集中訓練 待定 30  

3 113年 4月 潛力、青年培訓隊集中訓練 待定 30  

4 113年 4月 潛力、青年培訓隊集中訓練 待定 30  

5 113年 5月 潛力、青年培訓隊集中訓練 待定 30  

6 113年 9月 潛力、青年培訓隊集中訓練 待定 30  

7 113年 10月 潛力、青年培訓隊集中訓練 待定 30  

8 113年 11月 潛力、青年培訓隊集中訓練 待定 30  

國

外

訓

練 

1 113年 3月 海外移地訓練(暫定) 紐西蘭 12  

2 113年 7-9月 海外移地訓練(暫定) 美國 12  

裁

判

教

練 

國

內

講

習 

1 113年 1月 協會 C級裁判講習 中部 50  

2 113年 2月 協會 C級裁判講習 南部 50  

3 113年 3月 協會 C級裁判講習 北部 50  

4 113年 3月 協會 C級教練講習 嘉南 50  

5 113年 4月 協會 C級教練講習 台中國際 50  

6 113年 7月 協會 C級教練講習 東方之星 50  

7 113年 7月 協會 B級裁判講習 待定 20  

8 113年 8月 協會 B級教練講習 待定 40  

9 113年 8月 協會 A級裁判講習 待定 15  

10 113年 9月 協會 B級教練講習 待定 40  

11 113年 7月 協會 B級裁判講習 待定 20  

12 113年 8月 協會 A級教練講習 待定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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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13年 協會裁判增能講習 待定 40  

14 113年 協會教練增能講習 待定 40  

類 

別 

區 

別 

項 

次 
時間 預定工作項目 

預定 

地點 

參加 

人數 

備

註 

賽

事

業

務 

國

際

賽

事 

1 113年 1月 澳洲業餘名人賽 
澳洲 

墨爾本 
7  

2 113年 1月 澳洲業餘錦標賽 墨爾本 7  

3 113年 1月 亞太女子業餘錦標賽 泰國 9  

4 113年 3月 亞太女子高爾夫隊際錦標賽泰后盃 紐西蘭 6  

5 113年 3月 南澳業餘經典賽 SA Classic 澳洲 6  

6 113年 4月 
2024第二十一屆台日韓睦鄰盃隊

際錦標賽 
韓國 10  

7 113年 4月 亞太皇家青少年錦標賽 待定 5  

8 113年 4月 
2024第三十一屆台灣業餘高爾夫

錦標賽 
台灣 100  

9 113年 5月 亞太青少年高爾夫隊際錦標賽 待定 7  

10 113年 6月 三得利女子公開賽 (職業賽) 日本 2  

11 113年 6月 英國女子業餘錦標賽 英國 1  

12 113年 6月 日本業餘錦標賽 日本 6  

13 113年 6月 豐田盃世界青少年隊際錦標賽 日本 6  

14 113年 7月 IMG世界青少年錦標賽 美國 6  

15 113年 7月 新加坡公開業餘錦標賽 新加坡 5  

16 113年 7月 R&A青少年公開賽 英國 3  

17 113年 7月 歐亞男子暨女子對抗賽 待定 2  

18 113年 8月 第 110屆加拿大女子業餘錦標賽 加拿大 3  

19 113年 8月 第 119屆加拿大男子業餘錦標賽 加拿大 3  

20 113年 8月 日本青少年業餘錦標賽 日本 6  

21 113年 8月 巴黎奧林匹克運動會 法國 6  

22 113年 8月  2024台灣青少年高爾夫錦標賽 台灣 220  

23 113年 9月(待定) 台灣盃 台灣 400  

24 113年 9月 亞洲青少年高爾夫隊際錦標賽 韓國 9  

25 113年 10月 亞太業餘錦標賽 日本 7  

26 113年 10月 世界青少女高爾夫錦標賽 加拿大 5  

27 113年 11月(待定) 台灣高球公開賽 台灣 120  

28 113年 11月 辛哈泰國業餘公開錦標賽 泰國 5  

29 113年 11月 精神盃國際高爾夫業餘錦標賽 美國 5  

30 113年 11月 亞太高爾夫隊際錦標賽-野村盃 待定 7  

31 113年 12月 馬來西亞業餘公開錦標賽 馬來西亞 4  

32 113年 12月(待定) 台灣女子高球公開賽 台灣 108  

國

內

賽

事 

1 113年 3月 113年全國業餘高爾夫春季錦標賽 大崗山 120  

2 113年 3月 
112學年度第 15屆全國小學業餘

高爾夫隊際錦標賽 
清泉崗 150  

3 113年 4月 台灣業餘高爾夫錦標賽-資格賽 高雄 100  

4 113年 6月 113年全國業餘高爾夫夏季錦標賽 台中國際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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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13年 6月 113年全國小學高爾夫 6月錦標賽 山湖觀 150  

6 113年 9月 113年全國業餘高爾夫秋季錦標賽 花蓮 120  

7 113年 9月 113年全國小學高爾夫 9月錦標賽 山溪地 150  

8 
113年 10月 

113年 11月 

113學年度全國中等學校隊際錦標

賽（國中組、高中組） 

信誼 

東方之星 
200  

9 113年 12月 113年全國業餘高爾夫冬季錦標賽 全國 120  

10 113年 12月 113年全國小學高爾夫 12月錦標賽 嘉南 150  

11 113年 2月 
113年 2月全國業餘高爾夫 CD組

分區(北、中、南三區)月賽 

礁溪 

霧峰 

斑芝花 

120  

12 113年 2月 
113年 2月全國業餘高爾夫 CD組

東區月賽 
花蓮 30  

13 113年 2月 
113年 2月全國業餘高爾夫公開 AB

組分區(北、中、南三區)月賽 

礁溪 

霧峰 

斑芝花 

170  

14 113年 5月 
113年 5月全國業餘高爾夫 CD組

東區月賽 
花蓮 30  

15 113年 5月 
113年 5月全國業餘高爾夫 CD組

分區(北、中、南三區)月賽 

旭陽 

國際 

台南 

120  

16 113年 5月 
113年 5月全國業餘高爾夫公開 AB

組分區(北、中、南三區)月賽 

旭陽 

國際 

台南 

170  

17 113年 8月 
113年 8月全國業餘高爾夫 CD組

東區月賽 
花蓮 30  

18 113年 8月 
113年 8月全國業餘高爾夫 CD組

分區(北、中、南三區)月賽 

山溪地 

全國 

高雄 

120  

19 113年 8月 
113年 8月全國業餘高爾夫公開 AB

組分區(北、中、南三區)月賽 

山溪地 

全國 

高雄 

170  

20 113年 11月 
113年 11月全國業餘高爾夫 CD組

分區(北、中、南三區)月賽 

台北 

松柏嶺 

南寶 

120  

21 113年 11月 
113年 11月全國業餘高爾夫 CD組

分區東區月賽 
花蓮 30  

22 113年 11月 
113年 11月全國業餘高爾夫公開

AB組分區(北、中、南三區)月賽 

台北 

松柏嶺 

南寶 

170  

23 113年 5月 
基層扎根推桿大賽分區賽(北、中、

南、東區) 
待定 250  

24 113年 10月 基層扎根推桿決賽 待定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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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工作人員名單 
項

次 
職稱 姓名 

性

別 
工作職掌 

備

考 
1 秘書長 孫國祥 男 承理事長之命，處理全般會務與政策方針擬定。 新聘 

2 副秘書長 賀嘉瑞 男 襄助處理秘書處競賽、訓練、綜合組業務。  

3 副秘書長 陳瀅瑄 女 

襄助秘書處行政業務 

一、會員管理。 

二、工作計畫及其他經費核銷審核。 

三、行政出納相關作業。 

 

4 副秘書長 徐晟祐 男 襄助處理秘書處國際組、國際競賽業務  

5 競賽組組長 陳苡犖 男 
一、國內賽事統整籌辦、執行、核銷與結案。 

二、賽事成績開立證明、培訓證核發作業。 

三、官網管理。 
 

6 國際組組長 黃冠博 男 
一、國際賽事活動聯繫、協助國際賽務事宜。 

二、選手出國及預算相關業務。 

三、WHS 差點系統業務國際資訊聯繫。 
 

7 綜合組專員 李明陽 男 
一、辦理教練、裁判講習會相關業務。 

二、訪評工作業務綜整、協調與聯繫。 

三、理監事會議、會員大會資料綜整。 
 

8 訓練組專員 翁銀波 男 
一、集中訓練業務聯繫、安排與經費核銷。 

二、訓練計畫擬定、國內外集訓與出團業務。 
 

9 行政組專員 李洋 男 
一、擔任賽事、年度贊助商聯繫窗口，廠商贊助

權益追蹤，協助競賽組業務。 

二、公文收發文。 
 

10 行政組專員 楊斯涵 女 
一、協助國際組出團業務。 

二、其他主管交辦業務。 
新聘 

11 
國際競賽組

專員 
林漢威 男 

一、舉辦國際賽事之籌畫與執行 

二、大型賽事預算編列與核結相關業務。 
新聘 

12 會計組 周佳蓁 女 
一、會計、帳務之執行。 

二、憑證管理及人事聘退之簽核。 
 

※工作人員符合國民體育法第四十一條聘僱專任工作人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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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本辦法依國民體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特定體育團體之組織及運作，應符合民主原則及運動自主自治原則。 

 

第 二 章 組織 

第 3 條 

特定體育團體組織章程（以下簡稱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宗旨、任務及組織區域。 

二、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與其他組織及職權。 

三、前款組織之集會與通知方式、決議及召集人不為召集時之處理方法。 

四、理事長（會長）之職稱、任期、選任及解任。 

五、理事、監事之職稱、名額、任期、選任及解任。 

六、會員類別、資格之取得與喪失及其權利、義務。 

七、各類團體會員代表數額。 

八、置個人會員代表者，其名額、選區之劃分、任期、選任及解任。 

九、章程修改之程序。 

十、會費之繳納數額及方式。 

十一、申訴處理程序。 

十二、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 

十三、其他依法律規定應載明之事項。 

第 4 條 

特定體育團體，由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組成。但特定體育團體所屬國際體 

育組織之章程，就會員條件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特定體育團體之個人會員，個人得依章程規定申請加入；其為外國人者， 

應依章程規定，始得加入。 

個人受第三人委託代為申請加入特定體育團體為個人會員或團體會員者， 

以受一人委託為限。 

特定體育團體章程所定之個人會員資格，不得違反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一項 

開放人民參與之原則。 

特定體育團體之團體會員，應包括直轄市、縣（市）體育（總）會所屬之 

單項運動委員會（協會）或各級學校。特定體育團體之團體會員應推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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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派團體會員代表（以下簡稱團體會員代表），與個人會員合開會員大會 

，或與個人會員代表合開會員代表大會，以行使會員權利。 

第 5 條 

個人會員人數達三百人以上者，始得依章程規定，分區選出代表其個人會 

員之個人會員代表，與團體會員代表合開會員代表大會，以行使會員權利 

。 

前項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數額比例，應維持特定體育團體健全運 

作之衡平，並適當反應特定體育團體會員之組成。 

第一項特定體育團體，應依地理位置或行政區域，將全國劃分為若干區， 

按其個人會員人數並考量各區會員代表人數之平衡性，依下列規定選出個 

人會員代表： 

一、三百人以上未滿一千人：每五人至十人，會員代表一人。 

二、一千人以上未滿三千人：每十人至十五人，會員代表一人。 

三、三千人以上未滿五千人：每十五人至二十人，會員代表一人。 

四、五千人以上未滿七千人：每二十人至二十五人，會員代表一人。 

五、七千人以上未滿九千人：每二十五人至三十人，會員代表一人。 

六、九千人以上：每三十人至三十五人，會員代表一人。 

前項計算結果，未滿一人者，以一人計。 

個人會員代表之分區、計算基準、名額、任期、選舉方式及其他權利義務 

事項，應訂定於章程，並適用第五十條規定。 

第 6 條 

各類理事及監事之選舉，由所有具投票權之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 

代表投票者，應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辦理。 

前項無記名限制連記，其限制連記數額為應選出名額之二分之一以內。 

第 7 條 

特定體育團體之會員參選理事時，應就運動選手理事、個人會員理事或團 

體會員理事三類擇一登記，並應登載於選票上；未於選舉前擇一登記並經 

登載者，不得參選或候補；已參選或候補當選者，其當選無效；當選後經 

選務委員會審定資格不符者，亦同。 

理事選舉當選及候補當選名次，應按章程規定及得票多寡定之；遇有缺額 

遞補時，應以前項同類之候補當選人，分別依次遞補。 

團體會員理事喪失團體會員代表資格者，應由該類別之候補理事依序遞補 

之。 

第 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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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體育團體理事長（會長）於當選前有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各款情形 

之一者，其當選無效。 

特定體育團體理事長（會長）當選後有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 

一者，當然解任。 

前二項情形，除章程就理事長（會長）補選方式另有規定外，應按原選舉 

方式辦理補選。 

特定體育團體理事長（會長）非由現任理事選舉產生而為當然理事者，有 

第一項或第二項情形，喪失其理事資格。 

第 9 條 

特定體育團體應於新任理事長（會長）選出後十五日內，由舊任理事長（ 

會長）將立案證書、圖記、未完成案件、檔案、財務、人事及其他相關文 

件、資料或清冊，由新任理事長（會長）會同監交人接收完畢。 

新舊任理事長（會長）之交接，由新任監事會召集人或常務監事監交。 

新舊任理事長（會長）之交接，應由新舊任理事長（會長）親自辦理；因 

故不能親自辦理者，應以書面委託常務理事或理事辦理交接。 

第 10 條 

有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所列親屬關係，致生當選或遞補同一特定體育團 

體理事、監事之情形者，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同時分別當選或遞補理事、監事者，無人放棄當選或遞補，以抽籤決 

    定之。 

二、同時當選或遞補理事者，如當選順序在前或遞補順序在前者未放棄當 

    選或遞補，當選順序或遞補在後者視為未當選或遞補；同時當選或遞 

    補監事者，亦同。 

第 11 條 

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所稱具有體育專業，指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本法所稱體育專業人員。 

二、本法所稱運動教練及運動裁判。 

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稱學校專任運動教練。 

四、其他相關事蹟足證具有體育專業。 

特定體育團體依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將聘僱之工作人員報教育部 

（以下簡稱本部）備查時，應具體敘明人員之姓名、符合前項規定之資格 

、專業事蹟及其他相關事項；其以經營管理經驗聘任者，應具體敘明其經 

營管理事蹟。 

第 12 條 



 

25 

 

特定體育團體聘僱之秘書長，有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其聘僱關係無效。 

前項人員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修正生效前聘僱者，當 

然解任。 

前二項情形，應即解任並重新遴選；怠於解任或重新遴選者，本部得依本 

法第四十三條處理。 

第 13 條 

特定體育團體專項委員會之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應經理事會會議通過， 

報本部備查；組織簡則修正及委員名單變動時，亦同。 

第 14 條 

特定體育團體成立專項委員會，應於組織簡則中明定成立宗旨、委員會組 

成、委員資格、任期及任務、會議召開與議決及其他相關事項，並確實執 

行。 

專項委員會之運作及實效，得列為本法第三十三條之輔導、訪視或考核項 

目。 

第 15 條 

特定體育團體得設置行政、訓練、裁判、競賽、國際事務及其他專責特定 

事務之工作小組，承秘書長、副秘書長之命執行與處理相關會務。 

前項工作小組得設組長、副組長及幹事若干人，由秘書長提名經理事會通 

過後充任之。 

前二項編制員額及職稱，應配合團體規模、財力及業務需要，以章程、規 

章或組織簡則定之。 

第 16 條 

特定體育團體聘僱之專任工作人員，有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一項情形者，其 

聘雇關係無效。 

特定體育團體之工作人員，有本法第三十六條第二項情形者，其聘僱關係 

無效。 

第 17 條 

特定體育團體之選舉及罷免，應組成選務委員會，其成員不得為理事、監 

事候選人或被聲請罷免人之配偶、三親等內血親、姻親、職員或受僱人員 

。 

特定體育團體應訂定選務委員會之組織簡則，內容包括組織人數、委員條 

件及組織任務，其中選務委員會召集人應為社會公正人士；其組織簡則及 

委員名單應報本部備查。 

第 三 章 議事 



 

26 

 

第 18 條 

除本法及其相關法規另有規定外，特定體育團體應依人民團體法及其相關 

法規之規定，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議、監事會議及理事監 

事聯席會議；各專項委員會及其他會議，依其章程、規章、組織簡則或其 

他規定辦理。 

第 19 條 

特定體育團體應將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議、監事會議或理事監 

事聯席會議之時間、地點連同議程通知各應出席人員並報本部備查。 

第 20 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會長）召 

集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至遲應於會議召開十五日前，將會議通知送達 

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 

臨時會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召開之，至遲應於會議召開七日前， 

將會議通知送達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 

一、經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特定體育 

    團體為法人者，經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 

    請求。 

二、經理事會議或監事會議決議，認有必要。 

第 21 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應有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過 

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數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應有出席人數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及變更。 

二、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團體之解散。 

六、其他與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出席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時，每一個 

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 22 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應載明出席、缺席、請假者之人數，於 

閉會後三十日內報請本部備查。 

第 2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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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體育團體理事會議分為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會長） 

召集之。 

定期會議，每六個月召開一次，至遲應於會議召開七日前，將會議通知送 

達理事。 

臨時會議，經理事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由理事長（會長）召集之，至遲 

應於會議召開一日前，將會議通知送達理事；理事長（會長）認有必要時 

，亦得召集之。 

理事應親自出席會議，以視訊或其他經內政部公告之方式參與會議者，視 

為親自出席。 

特定體育團體設監事會或常務監事會者，其定期會議或臨時會議準用前四 

項規定；會議應由監事會召集人或常務監事召集之。 

監事會召集人或常務監事，得列席理事會議陳述意見。 

第 24 條 

特定體育團體之經費收支及工作執行情形，應於每次理事會議時提出審議 

，並由理事會送請監事會監察，監事會監察發現有不當情事者，應提出糾 

正意見，送請理事會處理，如理事會不為處理時，監事會召集人或常務監 

事得提報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審議。 

第 25 條 

理事會議、監事會議、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應有理事、監事各過半數之出 

席，始得開會；其決議，各以出席理事、監事過半數同意行之。 

第 26 條 

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五項之定期會議，不能依法或依章程規定召開時， 

經理事或監事過半數之連署，得函請理事長（會長）或監事會召集人或常 

務監事召開臨時理事會議或監事會議；理事長（會長）或監事會召集人或 

常務監事無故不為召開時，得由連署人報請本部指定理事或監事一人召集 

之。 

第 27 條 

特定體育團體之選舉應於同一地點以集會方式為之，罷免亦同。但章程規 

定採通訊選舉者，不在此限，且不受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出席人數之限 

制。 

採前項通訊選舉者，其辦法應報本部備查後行之。 

第 四 章 會員權利及義務 

第 2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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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 

。但章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權利，每一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為一權。 

第 29 條 

特定體育團體得於其章程規定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入會未滿一年者，不得 

行使選舉權及罷免權。 

第 30 條 

特定體育團體應主動公開下列資訊： 

一、向內政部辦理團體登記之事項。 

二、依法登記之年、月、日及登記證書證號；辦理法人登記者，其法人登 

    記之年、月、日及登記證書證號。 

三、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議、監事會議及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之 

    會議紀錄。 

四、年度之預算、工作計畫與決算及工作報告。 

五、年度接受補助、捐贈之名單清冊及支付獎助、捐贈名單清冊。 

六、業務或活動涉有收費、勸募、贊助或其他類似情形之財務收支報表。 

七、特定體育團體與合作廠商訂定本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前段之贊助契約 

    之贊助期間、贊助範圍、贊助金額及其他贊助事項等重要內容。 

八、其他一般性會務事項。 

前項主動公開之方式，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選擇下列方式之一行之；涉 

及個人資料部分，於公開時應予以適當遮蓋： 

一、利用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二、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影或攝影。 

第 31 條 

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得請求提供下列資訊： 

一、本法第二十一條國家代表隊事項。 

二、本法第四十條第二項專項委員會事項。 

前項資訊，特定體育團體應依章程或專項委員會組織簡則規定提供；章程 

或專項委員會組織簡則未規定者，應依理事會議決議提供，並得以口頭、 

書面、網際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提供。 

第 32 條 

個人會員（代表）、團體會員及團體會員代表有遵守法令、章程、規章、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及理事會議決議之義務。 

個人會員（代表）、團體會員及團體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規章或 

不遵守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致危害特定體育團體名譽及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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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為下列之決定： 

一、停權。 

二、除名。 

前項決定之作成，應考量違反情節及程度，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應 

一律注意，並應遵守正當程序，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 

第 五 章 申訴程序及決定 

第 33 條 

個人會員（代表）、團體會員及團體會員代表就特定體育團體所為前條第 

二項決定，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或選手、教練或地方性體 

育團體，就本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所定各款情事，不服特定體育團體之決 

定者，得向特定體育團體提出申訴。 

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對其向特定體育團體申請之案件，該團 

體自收受申請之日起二個月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損害其權益者，亦得提 

出申訴。 

特定體育團體相互間關於運動事務之爭議，不得提出申訴。 

第 34 條 

特定體育團體為辦理申訴案件之評議，應設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 

評會）。 

申評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一人，任期二年，由特定體育團體遴聘下列人員擔 

任；其中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一、運動選手理事一人。 

二、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選手或教練三人或四人。 

三、團體會員代表一人。 

四、社會公正人士三人或四人。 

五、秘書長或副秘書長一人。 

前項第四款社會公正人士，應至少一人具備法律專業。 

申評會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申評會之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應報本部備查。 

第 35 條 

申評會委員會議，由擔任委員之秘書長或副秘書長，於特定體育團體收受 

申訴日起十日內召集。 

申評會召開會議時，主席由委員就前條第二項第四款委員中推選，並主持 

會議，其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一 

人或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 3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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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之提出，應於收受或知悉決定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特定體育 

團體為之。 

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並應檢 

附原決定文書、有關之文件及證據：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電 

    話。 

三、收受或知悉決定之年月日、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四、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五、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六、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訟。 

申評會收受第一項申訴書後，認為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而其情形可補正 

者，應通知申訴人於二十日內補正。 

 

第 37 條 

申訴提出後，於評議書送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之；申訴經撤回者， 

申評會應終結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得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出申訴。 

第 38 條 

申評會委員會議，以不公開為原則。 

申評會委員會議，得經決議邀請申訴人、關係人或學者專家到場說明。 

申訴人申請到場說明而有正當理由者，申評會得指定時間、地點，通知其 

到場說明。 

申訴人依前二項規定到場說明時，得偕同輔佐人一人至二人為之。 

申訴案件有實地了解及調查之必要時，得經委員會議決議，推派委員代表 

至少二人為之；並於委員會議時報告。 

第 39 條 

申評會委員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評議。 

有具體事實足認申評會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得舉其原因 

及事實，向申評會申請委員迴避。 

前項申請，由委員會議決議之。 

申評會委員有第一項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而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者，應 

由委員會依職權命其迴避。 

申評會委員於評議程序中，除經委員會議決議外，不得與當事人、代表其 

利益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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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 條 

申評會辦理申訴，應於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作成評議決定；必要 

時，至多得延長三十日。 

前項三十日期間之計算，以特定體育團體收受申訴書之日期為準。 

第 41 條 

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一、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於二十日內補正而屆期未補 

    正。 

二、提出申訴逾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之期間。 

三、申訴人不適格。 

四、原決定已不存在或申訴已無實益。 

五、對已評議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出申訴。 

六、依第三十三條第二項提起之申訴，特定體育團體已為所申請之作為。 

七、其他依本法或本辦法非屬申訴救濟範圍內之事項。 

 

第 42 條 

申訴無理由者，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原決定所憑之理由雖屬不當 

，但依其他理由認原決定為正當者，應以申訴為無理由。 

申訴有理由者，申評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 

申評會為前項有理由之評議決定，撤銷全部或部分原決定；其有補救措施 

或應作為者，特定體育團體應定相當期間為之。 

第 43 條 

申評會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議，經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 

議。評議決定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其他事項之決議， 

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委員會議為前項決議時，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委員因故未能出席委員會議時，應於開會前向申評會請假。未經請假而連 

續未出席委員會議達十次者，得解聘之。經解聘而出缺之委員席次，應以 

該委員所屬第三十四條第二項各款之類別，由特定體育團體遴選充任，並 

適用第三十四條第四項規定。 

第 44 條 

申評會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 

    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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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決定之特定體育團體。 

四、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五、申評會主席署名。申評會作成評議書時，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 

    由代理主席署名，並記載其事由。 

六、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者，於一定期限內，得至法院提起訴 

    訟，或向經本部認可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七、評議書作成之年月日。 

申評會作成評議決定後，應於十日內將評議決定送達申訴人。 

第 45 條 

申評會評議決定作成後，就其事件，有拘束特定體育團體之效力。 

特定體育團體原決定經撤銷後，須重為決定或其他一定作為或不作為者， 

應依評議決定內容及意旨為之。 

 

第 六 章 主管機關之督導 

第 46 條 

特定體育團體理事、監事及會員代表之選舉或罷免，應由理事會在召開會 

議十五日前，審定個人會員（代表）、團體會員及團體會員代表之資格， 

造具名冊，報本部備查；更換時亦同。 

第 47 條 

特定體育團體關於國家代表隊教練與選手之選拔、培訓及參賽，應由選訓 

專項委員會負責執行，與教練、運動員有關之專項委員會並得參與諮商及 

協議。 

前項事項，應明定於選訓委員會組織簡則，並報本部備查。 

第 48 條 

特定體育團體應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製年度工作計畫、 

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表，提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後，報本部備 

查。 

因故未能依前項規定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者，得先經理事會議決議 

，報本部備查；於報備查後一個月內，應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作成 

決議，並將會議紀錄報本部備查。 

特定體育團體應於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由理事會編製當年度業務報告、決 

算書（表），連同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經 

監事審核，設有監事會者，應由監事會決議，造具審核意見書送理事會後 

，委請本部認可之會計師查核簽證，再提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議決後 

三十日內，報本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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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 條 

特定體育團體應就財產管理、財務及會計處理事項，訂定財務處理規定及 

普通會計、出納會計與財務會計之處理程序，製作並執行財務報表、財務 

報表查核簽證報告、內部控制及其他事項，並配合本部之監督及檢查。 

第 50 條 

特定體育團體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者，應於三十日內，連 

同章程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符合本法相關規定之聲明等相關文件，報 

本部許可。 

第 七 章 附則 

第 51 條 

特定體育團體與合作廠商訂定本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前段之贊助契約者， 

應經理事會會議通過始生效力，並於訂定後於官方網站以適當方式公布。 

前項贊助契約涉及運動選手之權利義務者，於訂定前，應經運動員專項委 

員會或由運動選手理事陳述意見；契約之訂定應審酌其意見為之。 

第 52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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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章程 
106 年 11 月 30 日第 10 屆第 1 次臨時會員大會通過 

報經教育部 107 年 1 月 3 日臺教授體字第 1060041521 號函許可 

內政部 107 年 3 月 26 日台內團字第 1070412819 號函准予備查 

108 年 8 月 25 日第 11 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訂通過 

報經教育部 108 年 10 月 14 日臺教授體字第 1080034608 號許可 

內政部 109 年 1 月 2 日台內團字第 1080152917 號函准予備查 

110 年 10 月 24 日第 11 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修訂通過 

報經教育部 110 年 11 月 5 日臺教授體字第 1100039583 號函存部備查 

110 年 11 月 15 日臺教授體字第 1100041547 號函許可 

內政部 110 年 12 月 15 日台內團字第 1100140351 號函准予備查 

112 年 5 月 7 日第 12 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訂通過 

報經教育部 112 年 5 月 17 日臺教授體字第 1120018988 號函許可 

--------------------------------------------------------------------------------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英文名稱 Chinese Taipei Golf Association（以

下簡稱本會，CTGA）。 

第二條 

本會以發揚體育精神，普及高爾夫運動並促進其健全發展為宗旨，為依法設

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體育社團法人。 

第三條 

本會為體育團體，係國際高爾夫總會（英文名稱 International Golf Federation）

及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會員；並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國際高爾夫協會之唯一組

織。 

第四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教育部，應受各該主管機關之

指導與監督。 

第五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其會址設於中華民國政府所在地。 

第六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辦理有關國際及全國高爾夫運動之推動發展事項。 

二、辦理全國季節性及國際性之高爾夫比賽，及全民休閒運動推廣。 

三、辦理優秀高爾夫球員參加國際比賽之代表選拔，及審定出國代表比賽球

員之資格與技術標準。 

四、本會會員入出會及業餘球員之資格審查決定事項。 

五、辦理高爾夫運動教練、裁判及選手相關講習訓練活動，推展運動科學研

究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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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辦理高爾夫運動教練、裁判資格檢定、授證及選手成績建檔，建立人才

資料庫選訓用制度。 

七、關於高爾夫運動之設備、用具、書籍等之檢定事項。 

八、編譯及執行高爾夫運動規則，解釋比賽規則之疑問，發行刊物及提供會

員及大眾正確運動資訊。 

九、建立財務稽核及管理機制，並積極尋求社會資源挹注。 

十、有關高爾夫運動各種問題與糾紛之調解與裁決事項及協助球場解決困難

問題。 

第二章 會員 

第七條 

本會會員分下列二種： 

一、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

費者，為個人會員。 

二、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下列機構或團體，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

事會通過，繳納會費後為團體會員並推派代表，以行使會員權利。 

(一)球場團體會員： 

國內經政府立案，具有九個洞以上及已正式對外營業,並合乎上述要件之球

場，可向本會申請入會，並經理事會通過，得為本會團體會員。推派會員

代表數如下： 

1.廿七洞以上球場會員推派代表三人。 

2.十八洞球場會員推派代表二人。 

3.九洞球場會員推派代表一人。 

(二)組織團體會員： 

1.直轄市體育委員（總）會所屬之高爾夫運動委員會（協會），推派代表一

人 

2.縣（市）體育（總）會所屬之高爾夫運動委員會（協會），推派代表一

人。 

3.曾參與本會主辦相關賽事選手所屬立案及扎根計畫之各級學校，推派代

表一人。 

4.與本會任務所載運動種類相關且為立案之團體推派代表一人。 

三、團體會員如已喪失代表原團體之資格者，本會員之資格當然喪失。該團

體得另推派代表人選。 

四、個人會員不得擔任團體會員代表。會員之分類應載明在會員名冊。 

依國民體育法第三十二條之規定，理事會審定會員資格時，如無正當理由，不

得拒絕會員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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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會會員得享下列權利： 

一、會員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 

二、如因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而另選出會員代表者，則表決權由會員

代表行之。 

三、會員入會未滿一年以上，不得行使選舉權與罷免權。但於中華民國一○

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前申請加入會員，經審核通過並繳納會費者，不在此

限 。 

第九條 

會員有繳納會費之義務。 

會員未繳納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

會。 

第十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之義務。 

會員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會員大會決議時，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

停權處分，其危害本會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第十一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死亡。 

二、喪失會員資格者。 

三、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四、褫奪公權者。 

五、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十二條 

會員得以書面向本會聲明退會，除其未具理監事或工作人員資格者，於聲明書

達到本會時即生效，其餘應於書面敘明理由，送理事會審定確認。 

第十三條 

會員經出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除有正當理由者外，

應繳清前所積欠之會費。會員經出會或退會，已繳納之各項費用不予退還。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十四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 

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任期四年，其名額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

請教育部許可後，函請內政部備查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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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數額及方式。 

三、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四、議決會員之除名處分。 

五、議決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及購置。 

六、議決本會之解散。 

七、議決其他重大事項。 

前項第七款重大事項之範圍由理事會定之。 

第十六條 

選舉及罷免理事長、理事、監事，由全體會員投票為之。 

第十七條 

本會置理事卅五人（含理事長一人），其中運動選手理事七人，其餘由個人會

員理事及團體會員理事依選舉得票數高低排序，並依任一方均不逾全部理事總

額二分之一之規定確認之。 

選舉前項理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各類候補理事，候補者不得超過正取

各類理事者之三分之一。遇理事出缺時，應按同類型理事之候補當選人，依序

遞補之。 

本會理事長為當然理事，由全體會員依無記名單記法投票選出，參選理事長者

應先擇一填列參選理事類別；惟如無會員登記參選理事長，則理事長改由所有

理事推選理事長、理事及監事產生方式依「本會辦理理事長、理事及監事選舉

實施原則」辦理。相關選舉得採用通訊方式實施，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函

請內政部備查後行之。 

本會辦理章程所定選舉事項時，可經參選人申請，提供會員（含團體會員代

表）名冊；其內容應以參選人進行選舉作業必要者為限，參選人並應切結該名

冊僅作當屆選舉之用，違者除送紀律委員會懲處外，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移送

法辦。 

第十八條 

本會應成立立場中立之選務委員會，辦理個人會員代表、理事長、理事、監事

等各項選舉及罷免。 

選務委員七至九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應為社會公正人士；選務委員及召

集人經理事會通過，由理事長聘任之;其任期與理事長同，為無給職。委員解聘

與改聘時，應經理事會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 

選務委員會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應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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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議決理、監事及理事長選舉及罷免之投票方式（直接投票或通訊投票）。 

三、議決理事及理事長之辭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依本會第六條之任務，訂定中長期發展計畫，並據以擬訂年度工作計

畫、報告及預算、決算。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二十條 

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會，召集會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

會並擔任主席。 

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副理事長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

時，由副理事長互推一人代理之，副理事長無法互推時，由理事互推一人代理

之。 

理事長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本會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或理事會不能依法召開時，得請內政部指定理事一

人召集之。 

第二十一條 

本會置監事十一人，由會員選舉之，成立監事會。 

監事產生方式依「本會辦理理事長、理事及監事選舉實施原則」辦理。 

選舉前項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監事三人，遇監事出缺時，依序

遞補之。 

第二十二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預、決算之經費收支事項。 

三、議決監事之辭職。 

四、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二十三條 

監事會置監事召集人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

席。 

監事召集人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或不能指定

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監事會主席（監事召集人）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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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會不能依法召開時，得請內政部指定監事一人召集之。 

第二十四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理事、監事之任期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

起計算。 

現任中央機關政務人員及中央民意代表不得擔任前項之理事或監事。 

理事長、理事、監事如有異動，應於三十日內報請教育部核准後，送請內政部

備查。 

第二十五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五、擔任本會之理事、監事，具有配偶、三親等以內之血親或一親等姻親關

係者，其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同時分別擔任理事、監事。 

(二)同時擔任理事。 

(三)同時擔任監事。 

第二十六條 

本會置秘書長 1 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置副秘書長、其他專任工作

人員若干人處理會務。 

本會置秘書長、副秘書長者，應聘僱具有體育專業或經營管理經驗之人員擔

任；其中至少一人並應具有體育專業。 

本會聘僱工作人員，應由理事長依本章程規定之條件遴選，提經理事會通過，

並應報內政部及教育部備查。 

第一項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監事及理事長擔任。 

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二十七條 

本會不得聘僱現任理事長、秘書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為專任工作

人員；於該理事、秘書長接任前已聘僱者亦同。 

第二十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本會之理事長、秘書長： 

一、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宣告

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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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三、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 

四、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第二十九條 

本會應依業務性質需要，邀聘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成立各專

項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變更

時亦同。 

前項專項委員會應包括選訓、教練、裁判、紀律、運動員及申訴評議委員會，

各委員會之組織簡則及委員名單，應報教育部備查。 

第三十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長一人、名譽理事及顧問若干人。 

第三十一條 

會員、選手、教練或地方性體育團體，因下列事務，不服本會之決定者，得向

本會提出申訴： 

一、選手、教練違反運動規則。 

二、選手或教練關於參加國家代表隊選拔、訓練、參賽資格、提名或其他權

利義務。 

三、選手因個人與第三人間，或本會與第三人間贊助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 

四、地方性體育團體加入本會會員資格或權利義務。 

五、本會與會員之其他爭議。 

本會應訂定申訴簡則，明定受理申訴組織及其人員、申訴處理流程及不服申訴

決定之救濟。 

本會辦理申訴，應按前項申訴內容性質，由受理申訴組織於收到申訴書起三十

日內審結。必要時，得延長三十日。 

本會辦理申訴，應依「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申訴  程序及決定

之規定辦理。 

第四章 會議 

第三十二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除緊急事

故之臨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之。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

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

之。 

第三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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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理，每

一會員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三十四條 

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

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不動產之處分、設定負擔及購置。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三十五條 

本會理事會、監事會每四個月各舉行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

議，理事長因業務需要，得邀請有關球場代表人列席會議。前項會議召集時除

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

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三十六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出席：

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三十七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入會費： 

(一)個人會員：500 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二)球場團體會員： 

1.廿七洞以上球場 3,000 元。 

2.十八洞以上球場 2,000 元。 

3.九洞球場 1,000 元。 

(三)組織團體會員： 

1.直轄市體育委員會所屬之高爾夫委員會 1,000 元。 

2.縣（市）體育會所屬之高爾夫委員會 500 元。 

3.本會主辦賽事參與選手所屬各級學校團體會員 500 元。 

4.本會運動種類相關且為立案之團體團體會員 500 元。 

二、常年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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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會員：新台幣 1,000 元。 

(二)球場團體會員： 

1.廿七洞以上球場 6,000 元。 

2.十八洞球場 4,000 元。 

3.九洞球場 2,000 元。 

(三)組織團體會員： 

1.直轄市體育委員會所屬之高爾夫委員會 2,000 元。 

2.縣（市）體育會所屬之高爾夫委員會 1,000 元。 

3.本會主辦賽事參與選手所屬各級學校團體會員 1,000 元。 

4.本會運動種類相關且為立案之團體團體會員 1,000 元。 

上述會費，經會員大會之決議，得予調整。 

三、高爾夫發展基金：實施代收基金球場會員依擊球人數按月報繳。 

四、會員捐款。 

五、事業費。 

六、委託收益。 

七、基金及其孳息。 

八、其他收入。 

第三十八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三十九條 

本會之預算及決算，應報教育部備查。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

員工待遇表，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聯

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內政部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

內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

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大

會通過，於五月底前報內政部備查（會員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內政

部）。 

本會應於各年度五月底前，將其決算及財務報表，自行委請教育部認可之會計

師查核簽證後，報教育部備查並公告之。 

第四十條 

本會於解散後，賸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內政部指定之機關團體

所有。 

第六章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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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條 

有關國民體育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各款相關事項，如選手、教練或地方性體育

團體對本會申訴決定不服者，得向教育部認可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第四十二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四十三條 

本章程之訂定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教育部許可及內政部備查後

施行，變更時亦同。 
 

 












